物业需求看房协议

委托方：（以下简称甲方）              受托方：（以下简称乙方）

证件号码：

甲乙双方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双方达成以下看房协议：

1． 本看房协议适用于甲方购买（）/承租（）由乙方提供的房屋。

2． 甲方于    年  月  日，在乙方的带领下，现场看到了由乙方推荐的房屋。具体房屋情况如下：
	类型
	物业名称
	区域地址
	租金/售价
	面积

	□租赁□买卖
	
	区  路  号 号楼 单元 户
	
	

	□租赁□买卖
	
	区  路  号 号楼 单元 户
	
	

	□租赁□买卖
	
	区  路  号 号楼 单元 户
	
	


3． 甲方确认：在此次看房之前，没有任何其他中介代理机构或个人向甲方推荐或带看过本协议所列房屋。

4． 甲方与该房屋业主在看房时和看房后，不能交换名片和联络方式，若有任何要求应和乙方联络，由乙方出面商谈。

5． 甲方看好乙方提供的售房房源并达成成交，应支付给乙方该房屋实际成交价格的2%（因卖主不承担中介费用，所有中介费用都由买方承担），作为中介佣金费用。

6． 甲方看好乙方提供的租房房源并成交，应支付给乙方壹个月的房租，作为中介佣金费用。

7． 甲方自看该房之日起一年内，不通过乙方，自己或通过第三方（无论是中介或个人）而与乙方提供的该房屋屋主达成交易，购买或租赁成交该房屋，一经查实则视为本次交易成功，甲方即构成违约并应承担法律责任。甲方除应支付中介佣金给乙方外，还应赔偿该房屋实际成交价4%的违约金给乙方。

注：当实际成交价格与交易过户价格不一致时，应以实际成交价格为支付佣金的依据。
8． 本协议中所指的甲方包括但不限于甲方本人、亲属、代理人、承办人。

9． 因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一切争议，应先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向房屋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解决。
（经乙方说明甲方已完全了解上述条款）

甲方签字：                            乙方签章：

联系方式：                            经纪人：

签约日期：                            签约日期：
